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貧窮資料庫 

台灣兒童及少年長期追蹤調查計畫 (社工版問卷) 

 

 

 

第 A 部分   103 年度政府補助 

A1  103 年度具有政府補助之資格為何？ 

低收入戶資格(請續答 A1_1)     中低收入戶資格    無申請政府補助 

省市 A1_1 低收入戶類別 

臺灣省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

臺北市   第 0 類   第 1 類   第 2 類   第 3 類   第 4 類 

高雄市   第一類 )  第二類 !  第三類 @  第四類 

新北市  # 第一款      $第二款      %第三款

臺中市  ̂ 第一款      &第二款      *第三款

臺南市  (第一款      Q第二款      W第三款

福建省  E第一款      R第二款      T第三款

填答小叮嚀： 

※請使用藍色原子筆作答，並在適當的答案位置上塗滿，但請勿超出圓圈外。 

※如需修正，請直接在錯誤處畫 X，勿使用立可白或其他修正液做修正。 

※畫記範例：正確 不正確 → 

※政府及各項會內服務的填答統計期間：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 

抽樣 ID： 

服務處名稱： 

兒童姓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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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C 部分   103 年度身心障礙狀況調查 

C1  請問與該案童同住的家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/身心障礙證明？ 

        沒有（選者，問卷到此結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有(請續答 C2、C3) 

C2  該案童家中共有         位家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/身心障礙證明。 

C3  請註明身心障礙者的障別與各級別的人數，採舊制者填 C3-1，採新制認證者請填 C3-2。 

C3-1 舊制身心障礙鑑定類別版-障別及障礙程度級別對照表 

舊制障別 

A 視覺障礙者 B 聽覺機能障礙者 C 平衡機能障礙者 
D 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
障礙者 

E 肢體障礙者 F 智能障礙者 G 多重障礙者 H 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
I 顏面損傷者 J 植物人 K 失智症者 L 自閉症者 

M慢性精神病患者 
N 頑性（難治型）癲
癇症者 

O 因罕見疾病而致
身心功能障礙者 

P 其他障礙者 

障礙程度 1 輕度 2 中度 3 重度 4 極重度 

【填答範例】：第 1 位為  案母  ：障別為  A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2  。  

C3-1-1  第 1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1-2  第 2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1-3  第 3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1-4  第 4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1-5  第 5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1-6  第 6 位為              ：障別為         ，障礙程度級別為         。 

C3-2 新制身心障礙鑑定類別版-障別及障礙程度級別對照表 

鑑定綜合
等級 

1 輕度 2 中度 3 重度 4 極重度 

新制障別 

A 神經系統構造及
精神、心智功能 

B 眼、耳及相關構造
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

C 涉及聲音與言語
構造及其功能 

D 循環、造血、免疫與呼
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

E 消化、新陳代謝
與內分泌系統相
關構造及其功能 

F 泌尿與生殖系統
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

G 神經、肌肉、骨
骼之移動相關構
造及其功能 

H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
功能 

障礙程度 1 輕度 2 中度 3 重度 4 極重度 

【填答範例】：第 1 位為 案母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3 ，障別與級別分別為 A1、B2、G2     。 

C3-2-1  第 1 位為            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     ，障別與級別為                。 

C3-2-2  第 2 位為            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     ，障別與級別為                。 

C3-2-3  第 3 位為            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     ，障別與級別為                。 

C3-2-4  第 4 位為            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     ，障別與級別為                。 

C3-2-5  第 5 位為             ：其鑑定綜合等級為      ，障別與級別為                。 


